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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

学生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、旅游、探亲的有关规定 

 

为规范学生出国（境）事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强在校

学生自费出国(境)留学、定居、探亲工作的管理，结合学校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本校在籍在读学生可申请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、

旅游、探亲，内地中职班（支援西藏地区）在读学生需经生

源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方可申请。 

第二条  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按以下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学生通过个人申请，取得国（境）外学校入学通

知书后，可申请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。 

（二）申请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的学生应办理休学或退

学手续，并按规定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休学累计不得超过两

年，休学期间保留学籍。休学期满未按规定办理复学或其他

手续的，作退学处理。 

（三）已申请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的学生拟返校继续学

习，应在保留学籍期内申请复学。已办理退学的，不能申请

复学。 

（四）学生自费出国（境）学习，若需要在校学习成绩

证明的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班主任同意后报教务科开具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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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并备案。 

第三条  自费出国（境）旅游、探亲按以下规定办理： 

（一）学生可在寒暑假或其他国定假期间自费出国（境）

旅游、探亲。 

（二）学生不得因自费出国（境）旅游、探亲影响教育

教学活动。确有特殊困难的，应事先获得批准，否则按旷课

论处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 

（三）自费出国（境）旅游、探亲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

经班主任同意后，报学生科和教务科批准。 

（四）学生自费出国（境）旅游、探亲须与学校签订协

议，承诺在旅游、探亲期间自觉遵守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法律

法规，不从事或参与任何违法违纪行为，并保证旅游、探亲

结束后按期返回学校参加教育教学活动。 

（五）学生自费出国（境）旅游、探亲期间，学校保留

其学籍。逾期不归者，作退学处理。 

第四条  本规定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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